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商务部等部门对《外商投资产

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以下简称《目录》）进行了

修订，形成《目录》修订稿，于2014年11月4日至12月

3日期间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本次《目录》修订，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以积

极主动扩大开放、转变外资管理方式、调整和优化经

济结构、进一步增加透明度为原则，大幅缩减限制类

条目，放开外资股比限制，重点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对

外开放，有利于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以开

放促改革，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

优势。

《目录》修订稿中，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与制

浆造纸相关的内容包括：“156. 新型造纸机械（含纸浆）

等成套设备制造”；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与制浆造

纸相关的内容包括：“13. 宣纸、墨锭生产”。

2014年11月1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14年工

业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第三批）”（以下

简称“公告”）。

“公告”指出，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

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号）、《国务院关

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

号）要求，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下达2014年工业

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目标任务的通知》（工信部产业

〔2014〕148号），将2014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

能企业名单（第三批）予以公告。

“公告”强调，有关省（区、市）要采取有效措施，

在2014年年底前关停列入公告名单内企业的生产线，

拆除相关主体设备，确保不得恢复生产。各地要按照

《关于印发< 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考核实施方案 > 的通知》

（工信部联产业〔2011〕46号）要求，做好淘汰落后和过

剩产能企业的现场检查验收和发布任务完成公告工作。

2014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 

（第三批）中，涉及淘汰的造纸落后产能共计29.7万 t，

其中包括福建省 5万 t、江西省 23.6 万 t、湖南省1.1

万 t。

2014年10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发出“关于印发《重大节能技术与装备产业化工程

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重大节能技术与装备产业化工程实施方案 》（以

下简称“《方案》”）确立了工程目标：到2017年，高效

节能技术与装备市场占有率由目前不足10％提高到45％

左右，产值超过7500亿元，实现年节能能力1500万 t

标准煤。《方案》确定的主要任务包括：培育节能科技

创新能力；突破重大关键节能技术；推动形成节能装

备制造产业集聚；加快节能装备推广应用；强化节能

技术装备市场需求。《方案》制定了2014—2017年的年

度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稿
公开征求意见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14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
企业名单（第三批）”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重大节能技术
与装备产业化工程实施方案》

Policy
政策法规

06 NO.12  2014    CHINA  PAPER NEWSLETTERS   


